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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媚帆
電話：(08)7320415#3681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6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63056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4743465_11263056800_1_4743465_11263056800_1.pdf、

4743465_11263056800_1_4743465_11263056800_2.odt、
4743465_11263056800_1_4743465_11263056800_3.odt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因應「小犬颱風」造成本縣部分

地區災情，辦理助學金賑助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10月13日屏府社助字第112616649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旨揭風災災區低收入弱勢受災家庭子女，目前

就讀大專校院、高中職(五專前三年)、國中(小)學之在學

子女。

三、申請期間：逾期申請不予受理，郵戳為憑。

(一)第一(上)學期：每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。

(二)第二(下)學期：每年2月10日至3月10日。

(三)同一學期內同一受災事實或連續發生受災事實以申請一

個學期助學金補助為限。

四、核發金額：

(一)大專校院：每名新臺幣(以下同)15,000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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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高中、高職及五專(前三年)：每名10,000元。

(三)國中(小)學：每名5,000元

五、申請方式：由申請人填具申請表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
由學校彙整後於期限內寄交該會申辦。

六、檢附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來函影本、助學金申請辦法及申

請表單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國中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
校、本縣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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